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渝0230民初1864号

原告:陈芳,女,1962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西路四支路1号1单元4-2,公民身份号码500230196211207429。
    原告:王方安,男,1964年6月13日出生,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西路四支路1号1单元4-2,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406137434。
上列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宗英，重庆创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承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中山三路159号8栋4楼17-1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98X556。
法定代表人：禹贵川，经理。
被告:禹贵川,男,1981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东方街33号2幢1单元102号,公民身份号码513622198110200012。

    被告:许明,男,1995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合川区何埂镇李家湾村食堂子村民小组46号,公民身份号码500383199510034152。
被告：刘浪，男，1990年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东方街33号2幢1单元102号。
原告陈芳、王方安与被告重庆承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许明、禹贵川、刘浪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芳、王方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宗英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重庆承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许明、禹贵川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芳、王方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2.判令被告重庆承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及被告许明、禹贵川赔偿原告合同损失计60853元（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被告禹贵川、许明、刘浪合伙承揽装饰装修业务，以被告重庆承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四被告辩称系重庆电视台《居家总动员》栏目家庭装修设计服务商，虚假宣传，原告相信后，于2017年4月16日与被告签订了装饰装修合同，约定将原告所有的坐落于丰都县三合街道东麓国际小区14-21-1房屋一套包给被告装修，开工日期为2017年5月6日，竣工日期为同年8月15日，总装修款为109531元，违约金为总装修款的25%，停工违约金每天5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支付了装修款99624元，被告在尚未完工，就因资金链断裂停工，原告为此另请他人装修完工，另花装修费60853元，后经丰都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解决未果，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重庆承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未作答辩。
被告禹贵川、许明、刘浪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4月30日，王方安（简称甲方）与重庆承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乙方）签订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的重要内容为：1.工程地点，丰都县三合街道东麓国际小区14-21-1；2.承包方式乙方包工、包部分材料，甲方提供其余材料；3.工程期限90日；4.合同工程价款109531元；5、工程设计由许明设计，设计方提供施工图纸或做法说明一份；6、甲方主要义务为，委派代表与乙方接恰、监督办理其他事务；7、乙方委派代表许明负责合同履行；8、工程质量按照GB50210-2001，DBJ/T50-053-2006,GB50325-2001执行；9、工程价款支付方式，合同签订支付（40%）43812元，水电工程合格及厨卫进场验收合格支付（40%）43812元，木工和泥工基本完工、漆工进场支付（17%）19620元，竣工验收合格三日内支付（3%）3287元，兴业银行重庆分行账户（禹贵川）62208343003102512；10.违约责任，无法定事由终止合同的由责任方按工程造价25%承担赔偿责任，停工、误工一天支付50元，甲方未按照约定提供材料和工程价款等造成停工或误工一天支付乙方50元。合同签订后甲方委托其妻子陈芳办理合同部分事宜，乙方委托许明进行现场施工。施工过程中，甲方于2017年4月16日，2017年4月30日，2017年6月28日，2017年10月7日，分别向乙方支付工程款3000元、43812元、37812元、15000元，共计99624元，该款支付大部分通过兴业银行重庆分行账户（禹贵川）62208343003102512转账。乙方在完成部分工程后，因资金短缺，无法支付材料款和人工工资等，导致停工，该装饰装修工程，经乙方代表许明估算，未完成部分工程计价45500元，后甲方与乙方协商解决未果，甲方另请他人进行施工，完成了全部装饰装修工程，乙方估算甲方未完成的工程部分计价60853元。审理过程中原告撤回了对被告刘浪的起诉。陈芳与王方安系夫妻关系。
上述事实有原告的陈述、装饰装修合同、发票、收据、银行转账记录、许明的陈述等证据，并经庭审举证、核证、认证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一、适格主体问题；二、.合同损失金额的确定等问题。
一、适格主体问题。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装饰装修合同的法律关系，属于合同关系，并且本案的诉讼请求也是基于合同关系提出的违约损害赔偿之诉，因此确定诉讼主体应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确定适格诉讼当事人，从合同签订的双方当事人来看，合同一方为王方安，另一方为重庆承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案提起诉讼请求的一方为王方安、陈芳，因此形式上的原告为王方安和陈芳，但陈芳并非合同当事人，不享有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为此陈芳不是适格原告，相应不具有本案的诉讼请求权。从原告所列的被告上看，有重庆承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许明、禹贵川、刘浪，重庆承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属于合同相对人，系合同权利义务的承受方，因此重庆承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属于适格被告，许明、刘浪并非合同相对人，不属于本案适格被告，其请求承担合同责任的主张也因此不能成立，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撤回对刘浪的起诉，放弃相应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禹贵川虽不属于合同相对人，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结合本案事实，禹贵川系重庆承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从本案工程款收款情况看，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有混同，且禹贵川也没有举示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格被告。
二、.合同损失金额的确定等问题。原告在违约金责任和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竞和请求中选择被告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本院依法予以准许。被告重庆承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施工代表估算未完成工程部分价款为45500元，原告根据第三人实际完成情况计价估算为60853元，因此其合理的未完成工程部分价款应在45500元至60853元之间确定，本院依中间取值酌定为53100元，该未完成工程部分价款扣减按照合同价款109531元减去实际支付的99624元其差在酌定的未完成价款中减去该部分就是原告的实际损失，计算为53100元-9907元=43193元。该损失对于原告王方安一方无过错，属被告重庆承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违约引起，并且双方签订的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系有效合同，因此被告重庆承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应当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被告禹贵川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原被告签订合同后的履行过程中，被告重庆承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因资金问题，不能履行合同，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告为此单方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八条、第二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王方安与被告重庆承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装饰装修合同。
二、被告重庆承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赔偿原告王方安经济损失43193元，被告禹贵川负连带赔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王方安、陈芳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被告重庆承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000元，原告王方安、陈芳各负担4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余孝安
人民陪审员  杨龙海
人民陪审员  彭芳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院印）书　记　员　杨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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